
证券代码: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3日（周五）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在线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5-0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雷

财华招商银行副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298号）。根据上述批复，雷财华先生招

商银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

雷财华先生担任本公司副行长的任期自核准日2025年5月13日起生效，至本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雷财华先生的简历及相关信息请参阅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cmbchina.com）的2024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湘财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湘财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5年5月16日在本公司网

站www.xc-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200-75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湘财长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5年5月16日在本公

司网站www.xc-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200-75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2025- 04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债务融资工具名
称

代码

计息方式

起息日

发行价格

承销商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六
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581140
付息固定利率

2025年5月14日

100元/百元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发行总额

兑付日

票面利率
（年化）

25沪电力SCP006
163日

24亿元/人民币

2025年10月24日

1.6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3日（周五）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

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南塔16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135,857,273
135,857,273

48.9778
48.97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久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金立印先生、吕顺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新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86,439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4,308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86,439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4,308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86,439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4,308
比例（%）

0.0473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74,439
比例（%）

99.9390

反对

票数

76,308
比例（%）

0.0562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80,439
比例（%）

99.9434

反对

票数

70,308
比例（%）

0.0518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80,439
比例（%）

99.9434

反对

票数

70,308
比例（%）

0.0518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77,167
比例（%）

99.9410

反对

票数

73,580
比例（%）

0.0542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79,067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70,308
比例（%）

0.0518

弃权

票数

7,898
比例（%）

0.0058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确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77,167
比例（%）

99.9410

反对

票数

73,580
比例（%）

0.0542

弃权

票数

6,526
比例（%）

0.0048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765,167
比例（%）

99.9322

反对

票数

84,208
比例（%）

0.0620

弃权

票数

7,898
比例（%）

0.0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8

9

10

议案名称

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的议案》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关于确定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902,727

7,907,355

7,905,455

7,893,455

比例（%）

98.9627

99.0207

98.9969

98.8466

反对

票数

76,308

70,308

73,580

84,208

比例（%）

0.9556

0.8804

0.9214

1.0545

弃权

票数

6,526

7,898

6,526

7,898

比例（%）

0.0817

0.0989

0.0817

0.09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4、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4、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芷均、吴纯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5-039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或“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谭小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小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91,395股股份，谭小勇先生具备与岗位

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及履职能力，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谭小勇简历

谭小勇，男，198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2
月至2009年3月，任上海上体活力体育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推广；2009年4月至2009年8
月，任上海锐聪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2010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上海永叶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年11月至2019年8月，任上海先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2009年8月至今，任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

10月至今，任北京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上海荣

其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保荐人名称：

保荐人编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Z2913100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5号）文件核准，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和林微纳”、“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已于2022年9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聘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担任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及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

目前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期限已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的相关规定，国泰

海通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保荐人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

调查。

3、本保荐人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项目

保荐人名称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

联系电话

内容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

朱健

黄央、张希朦

021-38670666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发行人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内容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661.SH
116,836,789 CNY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峨眉山路80号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峨眉山路80号

骆兴顺

骆兴顺

赵川

86-512-87176306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2年9月2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调查阶段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尽职调查，组织

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审核工作，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

机构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相关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

市的相关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二）持续督导阶段

在持续督导阶段，保荐人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规定，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行为规范等；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4、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6、持续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7、持续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8、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9、根据监管规定，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10、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等文件约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

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将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未结项

部分“MEMS工艺晶圆测试探针研发量产项目”及“基板级测试探针研发量产项目”的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5年9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的进行对

外信息披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人、并与保荐代表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人要求及时

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及时对有关重要事项提出建议和发表专业

意见；积极配合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的募集资金核查、现场检查等持续督导工作。发行人配合

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尽职推荐和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专业报告，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并积极配合保荐人的协

调、核查工作及持续督导相关工作。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保荐人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与保荐工作相

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

人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

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2024年 3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因募集资金专户支

付非募投项目相关费用未及时改正的情况，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公司已经就此事项进行了整改。

保荐人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除上述事项外，认为发行人本

次证券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人

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十一、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保荐人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和

林微纳进行持续督导，未发现和林微纳在此期间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黄 央 张希朦

法定代表人：朱 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0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2025年5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4号）、《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号）。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96,225,43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1,635,852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
份。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746,1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36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5,
865,717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364％。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36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6,611,817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219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606,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3％；反对 60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404,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75,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0％；反对

6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1％；弃权404,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2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55,605,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2％；反对 60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405,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74,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4％；反对

6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1％；弃权405,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5％。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55,605,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3％；反对 60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40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74,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7％；反对

6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1％；弃权404,9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2％。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56,129,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4％；反对 158,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弃权3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98,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5％；反对

15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弃权32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91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2％；反对 3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375,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78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8％；反对

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4％；弃权375,96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8％。

6、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971,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0％；反对 21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427,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40,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5％；反对

2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弃权427,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8％。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858,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70％；反对 36,329,

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69％；弃权4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728,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236％；反对

36,329,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21％；弃权423,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3％。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7,212,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217％；反对 38,917,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18％；弃权481,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82,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343％；反对

38,917,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764％；弃权481,6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913,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6％；反对 216,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弃权481,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782,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7％；反对

21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481,6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55,976,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9％；反对 153,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481,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45,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85％；反对

153,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2％；弃权481,6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59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00％；反对8,657,9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5％；弃权358,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64,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38％；反对

8,657,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06％；弃权 358,91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6％。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978,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1％；反对 194,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43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47,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93％；反对

194,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弃权439,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7％。

1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580,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6％；反对 59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434,6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49,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3％；反对

5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7％；弃权434,66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1％。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6,03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反对 135,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43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0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9％；反对

135,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439,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7％。

1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肖毅、杨建琴、陆维力、谢晶、张鑫、朱彬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5.01 选举肖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35,730,6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6.248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45,599,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4573%。
肖毅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2 选举杨建琴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4,8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1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4,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911%。
杨建琴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3 选举陆维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2,6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0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1,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898%。
陆维力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4 选举谢晶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32,157,6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606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42,02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3111%。
谢晶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5 选举张鑫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2,6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0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1,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898%。
张鑫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6 选举朱彬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4,6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1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3,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910%。
朱彬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江秀臣、李青原、王徐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6.01 选举江秀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32,361,0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643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42,230,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4333%。
江秀臣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2 选举李青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2,6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0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1,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898%。
李青原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3 选举王徐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4,6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1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3,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910%。
王徐苗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沈旭、朱勇琴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

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7.01 选举朱勇琴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9,607,6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41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9,476,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928%。
朱勇琴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2 选举沈旭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541,267,3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243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51,136,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7830%。
沈旭先生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除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凌宇斐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
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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